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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114學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雙重特殊需求學生 

發掘與輔導方案實施計畫（草案）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6月23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45702024號函頒 

壹、依  據 

一、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。 

二、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。 

三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資優教育中程發展計畫。 

貳、目  的 

一、推廣雙重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模式，建立跨類合作機制。 

二、提供雙重特殊需求學生適性輔導措施，支持優勢才能發展。 

三、強化雙重特殊需求教育專業知能宣導，落實融合教育理念。 

四、服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，使其平等基礎上充分有效參與社會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 

二、承辦單位：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

三、協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

肆、申辦單位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（以下簡稱地方政府） 

伍、實施對象：符合下列雙重特殊需求之一者。 

一、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。 

二、身心障礙學生，具優勢才能發展需求，經家長或教師推薦，並經學者專

家評估通過者（須檢附推薦評估表）。 

三、資賦優異學生，具身心障礙特質需身心障礙特殊需求服務，經家長或教

師觀察，並經學者專家評估通過者（須檢附觀察評估表）。 

陸、辦理項目 

一、宣導研習：辦理身心障礙資賦優異教育宣導活動或知能研習，強化教師、

家長及相關人員專業知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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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員培訓：加強身心障礙、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評估人員與種子教師對雙

重特殊需求學生之特質、鑑定評量及適性輔導知能，落實身

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之發掘及輔導。 

三、輔導方案：邀請各區學者專家輔導，並規劃辦理具雙重特殊需求學生之

優勢才能發展輔導方案或身心障礙特殊需求輔導方案，得採

校本資優方案、區域資優方案、巡迴輔導、個別輔導、良師

指導或其他等多元型態實施。 

資賦優異學生之雙殊輔導方案係針對其弱勢能力之強化及輔

導，如資賦優異學生之優勢能力已有相關資優方案提供資源

在案者，不再重複提供補助。 

柒、辦理期間 

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止 

捌、經    費 

一、補助基準 

（一）宣導、培訓及推動：每地方政府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0萬

元。 

（二）輔導方案：學生每人每學期（每學年）最高補助2萬元（4萬元）。 

二、補助項目：包括專家學者出席費、講座鐘點費、授課鐘點費、材料費、

國內旅費、短程車資、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、雜支等，經

費項目應依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

編列。 

三、補助比率：補助經費依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辦理資優教育作業要點」之規定，就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，

給予不同補助比率。 

玖、申辦程序 

一、地方政府轉知所屬學校就符合實施對象提出發掘輔導方案，經初審後彙

整擬定地方政府申請計畫（如附件1）及經費申請表（如附件2），並經

學者專家審查後，於114年7月18日（星期五）前函送至國立彰化高級中

學提出申請，並將電子檔（含縣市政府初審紀錄、word 檔及核章後掃描

檔）傳送至 rcgt01@chsh.chc.edu.tw（聯絡人：蘇聖丰助理；連絡電話：

04-7222121分機31701）。 

二、由國教署遴聘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，辦理審查後核定補助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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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教署依推動身心障礙資賦優異教育需要，得委託地方政府規劃辦理特

定之方案。 

拾、經費請撥及核銷 

一、審查結果及經費經核定後，函知地方政府依核定補助經費掣據憑撥。 

二、地方政府應於計畫屆滿後二個月內辦理結報，並檢送成果報告及經費收

支結算表函報國教署備查。 

三、經費請撥、支用、核銷結案，應依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

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 

拾壹、督導與考核 

一、本計畫執行期間，國教署得視實際需要進行訪視；地方政府應提供各項

資料，以瞭解實施成效。 

二、補助經費之運用經發現與補助用途不符，或違反本計畫規定者，國教署

得限期令其改正，或視情節輕重撤銷補助，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

補助款。 

三、執行本計畫有功人員，由地方政府本權責敘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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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114學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雙重特殊需求學生 

發掘與輔導方案申請計畫（縣市政府填寫） 

一、計畫總表 

申請縣市  

指導教授 

姓名 服務單位 輔導學校 

   

   

   

實施對象 

階段 國小 國中 高中 小計 

學生數     

申請經費 

項目 金額（單位:元） 備註 

申請補助經費   

縣市自籌經費   

計畫總經費   

方案內容 

項目 承辦單位 場次/方案數 參與人數 經費 

宣導研習 
    

    

人員培訓 
    

    

輔導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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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內容 

（一）宣導研習規劃 

項次 研習/活動主題 承辦單位 參與對象 參與人數 預期成效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（二）人員培訓規劃 

項次 研習/活動主題 承辦單位 參與對象 參與人數 預期成效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（三）輔導方案（詳附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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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114學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雙重特殊需求學生 

發掘與輔導方案計畫（申請學校填寫）各方案分別填寫計畫 

一、方案申請表 

申請學校  

方案名稱  

辦理目的  

學生特殊需求 

說明 
 

辦理型態 
（可複選） 

□校本方案 □區域方案 □巡迴輔導 □個別輔導  

□良師輔導 □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輔導

重點 

才能發展 

□藝術才能（□音樂   □美術  □舞蹈  □其他：      ） 

□學術性向（□語文   □數理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） 

□領導才能  □創造力 □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） 

特殊需求 
□情意發展  □獨立研究  □社會技巧  □學習策略 

□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實施

對象 

階段/學生數 國小 國中 高中 小計 

1.身心障礙資
賦優異學生     

2.身心障礙具
優勢才能發
展需求學生 

    

3.資賦優異具
身心障礙特
質及服務需
求學生 

    

辦理時間 
□平日上課期間 □平日課後 □週末假日 □寒暑假 

日期： 

辦理地點  

辦理經費                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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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 
姓名： 

職稱： 

辦 公 室： 

手    機： 

電子郵件： 

主管核章 

處室主管 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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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方案對象 

編號 
教育階段 

國小/國中/高中 
學校 年級 姓名 

身分別 輔導重點 

實施對象 

代號 
身心障礙 資賦優異 才能發展 特殊需求 

示例 國小 ○○國小 五 潘○○ 1 聽障 一般智能 創造力  

示例 國小 ○○國小 五 莊○○ 1 學障 一般智能 創造力  

示例 國小 ○○國小 六 莊○○ 2 學障  創造力 情意發展 

示例 國中 ○○國中 七 潘○○ 2 自閉症  創造力 情意發展 

示例 國小 ○○國小 六 潘○○ 3  一般智能 創造力 社會技巧 

示例 國中 ○○國中 七 莊○○ 3  學術性向 創造力 社會技巧 

1          

2          

3          

4          

5          

備註：實施對象代號：1.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；2.身心障礙具優勢才能發展需求學生；3.資賦優異具身心障礙特質及服

務需求學生。 

三、方案內容 

日期/時間 主題/子題 課程/活動內容說明 師資 節數 預期成效 

示例 

靈 光 乍 現 

show 創 意 

/創新與發明方法

之探討 

1.發明家的人格特質分析

與討論 

○○○ 7 

藉由發明家人格

特質、創造歷程

與作品賞析，激

發學生從事創造

的興趣及動能。 

2.發明家的創造歷程與作

品賞析 

3.創造思考技法練習 

 
  

   

 
  

   

四、方案師資一覽表 

來源 姓名 學經歷 現職（單位、職稱） 專長 

▓內聘 

□外聘 

○○○ 
示例 

國立臺灣大學特殊教育

碩士 

高雄市○○國小資優班

教師 
資優教育 

□內聘 

▓外聘 

○○○ 
示例 

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

創造力發展碩士 
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

助理審查官 
創造思考、創造發明 

□內聘 

□外聘 
    

□內聘 

□外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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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方案經費（如附件2） 

六、預期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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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（捐）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114學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

辦理雙重特殊需求學生發掘與輔導方案 

計畫期程：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（核定應結報日期：115年9月30日前）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元，向本部申請補(捐)助金額：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元 

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(捐)助：□無□有 
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(捐)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） 

國教署：              元，補(捐)助項目及金額： 

補(捐)助項目 申請金額 

 

 

(元) 

核定計畫金額

(教育部填列) 

 

(元) 

核定補助金額 

(教育部填列) 

 

(元) 

說明 

專家學者出席
費 

    

授課鐘點費 
/講座鐘點費 

    

材料費費     

國內旅費 
/短程車資 

    

全民健康保險
補充保費 

    

雜支     

合  計   
  

承辦             主(會)計       首長 

單位             單位          

國教署          國教署 
承辦人          單位主管 

受領人資訊： 
一、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名稱與代號(包括分行別)： 
二、戶名： 
三、帳號： 
四、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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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（捐）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 

申請單位：  計畫名稱：114學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

辦理雙重特殊需求學生發掘與輔導方案 

計畫期程：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（核定應結報日期：115年9月30日前） 

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元，向本部申請補(捐)助金額：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元 
補(捐)助方式：  
■部分補(捐)助 
指定項目補(捐)助□是□否 
【補(捐)助比率  ％】 

 
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： 
■納入預算 

餘款繳回方式： 
□繳回 
□不繳回 
□依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
理，未執行項目經費（含人事費未依學歷職級或期程
聘用人員致剩餘款）應按補助比率繳回。 
□執行率未達  %，計畫餘款仍應按補助比率繳回。 
□補助款賸餘數逾     元，仍應繳回。 

備註： 

一、本表適用政府機關(構)、公私立學校、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。 

二、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，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。 

三、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、本部各計畫補(捐)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

辦理。 

四、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，得逕於「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-友善經費報支專區-內審規定」查詢參考。 

五、非指定項目補(捐)助，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，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。 

六、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(捐)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

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(捐)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七、補(捐)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(捐)助人事費、加班費、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

原則。 

八、申請補(捐)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

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）名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

進行。 

※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

行為前，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。又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，違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

5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 

※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，請至本部政風處網站(https://pse.is/EYW3R)下載「公職人

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填列，相關規定如有疑義，請洽本部各計畫主政單位或政風

處。 

※依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，機關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，涉及本人、配

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，或共同生活家屬之利益時，應行迴避。機關首長發現前項人員有應

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，應令其迴避，並另行指定人員辦理。 


